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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明确和优化本市设施农业项目 

手续办理相关要求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区规划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委、绿化市容局： 

为落实《关于完善设施农业用地管理 促进设施农业健康发

展的通知》（沪规划资源施〔2020〕591 号，以下简称“591 号

文”），进一步明确和优化本市设施农业项目手续办理的相关要

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强化市、区协同联动管理机制 

为加快推进我市设施农业项目手续办理，市、区、镇农业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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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和规划资源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协同联动。区农业农村部门牵头

明确设施农业项目清单，区规划资源部门密切配合，建立“联合

认定、合力推进、限时办理、监督考核”的工作机制，保障项目

审批和规划土地手续走得通、走得快。 

市级农业农村、规划资源部门应加强对区镇业务指导和工作

考核，严格按照“591号文”规定时限办理相关用地手续，并将

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纳入各区政府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。 

二、进一步明确项目选址规划依据 

设施农业项目选址要强化规划引领，以国土空间规划和农业

专项规划为依据。国土空间规划具体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；农业

专项规划具体指编制深度符合《上海市绿色田园先行片区规划编

制要求》的各类农业专项规划。 

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新建的设施农业项目，可在区规划资源

部门和乡镇政府的指导下，由经营者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编制

设施农业项目建设方案时，纳入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图则编制相关

要素，即在方案总图中以图表形式标明生产和辅助设施等建（构）

筑物、道路、沟渠等破坏耕作层设施的范围、面积及用地情况。

其中，对 2021年 7 月 31 日前已通过市农业农村委评审但暂无规

划依据的设施农业项目，可先行备案启动项目建设，同步编制相

关规划。 

乡镇政府牵头组织区规划资源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对建设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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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意见，对是否符合规划管理、是否符合农业发展导向等明确

行业意见。之后，乡镇政府可凭核定的建设方案，市、区农业农

村部门关于同意设施农业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或市区联合

认定的项目清单，由区规划资源部门按照图则更新标准程序录入

“上海市城市空间基础数据平台”，作为规划土地意见书办理的

规划依据。 

三、进一步明确审批办理要求 

设施农业项目应依次办理规划土地意见书，设施农业用地备

案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。 

对于没有建（构）筑物的场地型项目（如晒谷场、沟渠路等）

和用地面积不超过 100平方的小型设施农业项目，可免于办理规

划土地意见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，直接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

案。 

对于用地面积不超过 500 平方米且建筑面积不超过 1000 平

方米的小型设施农业项目，可免于办理规划土地意见书，待设施

农业用地备案后，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。 

在设施农业项目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审批中，主要核查用

地规模（须符合《上海市设施农业用地标准》）、用地性质、建筑

性质、建筑位置、建筑高度等内容。消防、结构安全等其他行业

管理要求，可通过告知承诺制由建设单位承诺符合相关技术规范

要求，可视需求开展部门意见征询；图纸要求方面，建设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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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由设计单位盖章的总平面图，作为发证附件。对于不以容纳

人员为目的、人员活动较少的且仅有单层结构的建构筑物（如蔬

菜大棚、农机棚、牲畜棚等），由建设单位承诺后可免于提交单

体图纸。 

仅涉及沟渠路等建设内容的设施农业项目，可按照国土空间

用途管制的方式办理相关手续。 

四、进一步优化耕地保护空间占用补划路径 

设施农业项目须在“农地农用”的前提下，按照用地标准合

理选址，科学处理好项目建设与耕地保护的关系。设施建设尽量

利用存量设施农用地、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、尽量减少对耕地耕

作层的破坏，切实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节约集约用

地制度。 

项目建设经论证确实难以避让耕地保护空间的，允许使用但

必须按照“先补后占”和属地化管理的要求落实补划。具体由乡

镇政府配合区规划资源部门组织编制补划退出方案，区规划资源

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（农业农村部门或绿化市容部门）初审通

过后报市规划资源部门。市规划资源部门应加强对区镇督导和服

务，及时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对补划退出方案组织论证。 

经论证确实没有补划潜力的区或者现状设施农用地规模超

过规划规模的区，由区行业主管部门牵头，会同区规划资源部门

全面梳理现状设施农用地情况，优先将低效、闲置的设施农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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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垦为耕地，用于后续耕地保护空间补划。 

五、进一步简化过渡期管理要求 

“591号文”发布后，按照“新项目新办法、老项目老办法”

的原则，简化过渡期间设施农业项目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补划退

出、“一书一证”等办理流程。 

（一）对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前已完成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的

项目，可按照“老项目老办法”的原则，无需办理“一书一证”。

为支持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，对 2018-2020年度市、区农业

农村部门已批复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项目，可参照此要求执行。 

（二）对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前未完成备案的新建设施农业

项目，应严格按照“591 号文”要求，办理 “一书一证”及用

地备案等相关手续。 

（三）对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前未完成备案的存量设施农业

项目，可按照“591 号文”要求办理用地备案手续，补充设施农

业项目承诺书等材料后，无需办理“一书一证”。 

（四）对于用地备案到期后仍需续备的设施农业项目，若用

地规模、建筑形态和土地用途等均未发生变化，可按照“591号

文”要求办理续备手续，补充设施农业项目承诺书等材料后，无

需办理“一书一证”。 

设施农业用地备案到期后不再使用的，应按照“谁使用，谁

恢复”的原则恢复原用途或复垦达到耕种条件。 



 

 － 6 － 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设施农业用地监管实行属地化责任制，责任主体为乡

镇政府。在设施农业项目建设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问题，

应严格按照“591 号文”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光明食品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实业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等涉农企业的设施农业项目按照属地化进行管理，参照以上

要求执行。 

（三）林地管护设施项目参照设施农业项目执行。 

（四）本通知实施期限与“591号文”保持一致。 

 

 

 

市规划资源局     市农业农村委     市绿化市容局 

2021年 8月 25日 

  

 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信息 
 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1年 8月 26日印发 


